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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14-1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因交易所要求，为充分披露信息，对公司 2014-9 号公告补充更正如下： 

一、原关联交易概述部分补充如下内容： 

转让方中国长安关于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说明： 

（1）意向受让方应为内资的汽车整车企业，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 15 年

以上，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以营业执照为准）； 

（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信用，信用等级 AAA 级（以银行出具的信用等级

凭证为准）；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2010-2012 年 3 个完整年度每年净

资产收益率在 6%以上（以年度审计报告数据为准）； 

（3）意向受让方报名时需提交其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参与受让股权的决议文

件； 

（4）不得联合受让，不得采用委托、信托、隐名委托等方式申请受让。 

公司符合受让方主体条件。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部分补充如下内容： 

关联方结构图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部分补充如下内容： 

1.补充昌河汽车品牌相关资产全部剥离后，留下的资产主要是年产 15 万辆整车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77% 

100% 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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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生产线等新厂房设备。 

2.补充应收中国长安款项详细内容： 

应收中国长安经营性款项 30,780.64 万元（详见下表）： 

应收中国长安款

项金额 

性质 是否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发生时

间 

发生原因 预计收款时

间 

可收回

性说明 

30,780.64 万元 货款 否 2013 年

10 月 

中国长安向江西国资经营

公司转让江西昌河时，因江

西昌河应付合肥长安（原合

肥昌河）货款 30,780.64 万

元，各方约定由中国长安承

担此笔债务而形成。 

中国长安在

收到长安汽

车支付全部

价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可以收

回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补充更正如下内容： 

1.补充了资产评估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的差别和评估

结果选择理由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

具的京信评报字（2013）第 253 号《资产评估报告》，合肥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值分别为 43,998.00 万

元和 44,009.96 万元（评估参数详见网上披露的合肥长安评估报告）。成本法（资产

基础法）得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收益法相比，差异金额为-11.96 万元，差异率

为-0.03%。考虑相关因素及评估目的，以成本法（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合

理反映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因此以成本法（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

最后的评估结论。 

2.更正了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 

更正前： 

“（2）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 1,437.33 万元，增值率 2.92%。增值主要原因是公

司执行的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与设备的经济使用寿命年限不一致，导致设备评 估净

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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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2）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 1,437.33 万元，增值率 2.92%。增值主要原因是根

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按评估时该类设备重置成本和设备成新率计算得出评估价

值，其资产增减值因素对评估价值的影响已考虑在评估价值中，资产减值准备项目

按零值处理，而企业会计在计提减值准备时只考虑资产减值因素，未考虑资产存在

的增值因素。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2.上市公司影响”部分按顺序递增补充如

下内容： 

（3）收购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影响 

截至2013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5.3%，尽管本次收购合肥长安公司的

资产负债率达到近70%，但因为合肥长安整体资产规模较小，因此收购合肥长安对公

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无重大影响。 

（4）合肥长安原来亏损原因 

合肥长安亏损的原因是原来生产昌河牌微车，产品竞争力不强，受传统微车低

迷，销量不畅，其中2012年销售21,065辆，2013年销售23,342辆，未达盈亏平衡，

导致亏损。 

（5）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相关费用等历史负担情况 

截至 2013 年 10 月底，合肥长安不在岗仍保留劳动关系的内退及息岗人员共计

163 人。经测算，未来合肥长安应承担此部分人员的费用为 1,362 万元，在审计报

告中已计提相关费用及负债。公司认为该预计是合理的，收购完成后，不会增加公

司相关费用负担。 

（6）收购后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情况 

收购完成后，合肥长安与控股股东除少量日常关联交易外，不会存在非日常经

营性资金占用问题。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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